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布洛芬缓释胶囊

    英文名称：Ibuprofen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

    汉语拼音：Buluofen Huanshijiaonang

【成份】本品每粒含主要成份布洛芬0.3克。辅料为：蔗糖丸芯、聚维酮、硬脂酸。

【性状】本品内容物为白色球形小丸。

【作用类别】本品为解热镇痛类非处方药药品。

【适应症】用于缓解轻至中度疼痛如头痛、关节痛、偏头痛、牙痛、肌肉痛、神经痛、痛经。也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

 感冒引起的发热。

【规格】0.3克

【用法用量】口服。成人，一次1粒，一日2次（早晚各一次）。

【不良反应】

  1.少数病人可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肠胃气胀、胃烧灼感或轻度消化不良、胃肠道溃疡及出血、转氨

    酶升高、头痛、头晕、耳鸣、视力模糊、精神紧张、嗜睡、下肢水肿或体重骤增。

  2.罕见皮疹、荨麻疹、瘙痒。极罕见严重皮肤过敏反应，剥脱性皮炎、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Stevens Johnson

    Syndrome）或大疱性皮肤病，如多形性红斑和表皮坏死松解症。

  3.罕见过敏性肾炎、膀胱炎、肾病综合征、肾乳头坏死或肾功能衰竭，尤其注意在长期使用时，通常伴有血清尿素水

    平升高和水肿。罕见支气管痉挛和哮喘加重。

  4.有肠道疾病，如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既往史者，有可能加重病情。

  5.极罕见造血障碍（贫血、白细胞减少症、血小板减少症、全血细胞减少症、粒细胞缺乏症，初始症状为：发热、咽

    喉痛、浅表性口腔溃疡、流感样症状、重度疲劳、出现原因不明的瘀伤或出血）或肝病，肝功能衰竭，肝炎。

  6.极罕见严重过敏反应，症状包括：面部、舌和咽喉水肿、呼吸困难、心动过速、低血压（过敏反应、血管性水肿或

    休克）。

  7.用非甾体抗炎药治疗，有出现水肿、高血压、液体潴留和心力衰竭的报道。

  8.在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中，（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混合性结缔组织病）布洛芬治疗期间有发生无菌性脑膜炎症状的

    个别案例，如颈强直、头痛、恶心、呕吐、发热或意识混乱。

  9.如出现以下症状请立即停药并咨询医师：过敏反应，如皮疹和瘙痒，有时伴有呼吸困难或唇、舌、咽喉或面部水肿；

    皮疹、脱皮和口腔溃疡；哮喘加重；胃溃疡、吐血或褐色渣粒（像咖啡渣），或排出黑色柏油样大便；肠道疾病（

    溃疡性结肠炎或克隆氏病）加重；出现原因不明的瘀伤或出血、发热、喉咙痛、口腔溃疡、面色极度苍白或虚弱；

    患脑膜炎（症状可能包括颈强直、头痛、恶心、呕吐、发热或感觉意识混乱；特别是如果您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

    例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混合性结缔组织病）；尿量比平时少或多，尿液混浊，尿中带血，或您的背部疼痛和/或肿

    胀（特别是腿部）；感觉呼吸困难或腿脚肿胀，胸痛，突发单侧无力，突发口齿不清；出现肝脏问题，如黄疸，症

    状可包括皮肤和眼白变黄。

【禁忌】

  1.对布洛芬、本品中辅料、阿司匹林或其他非甾体抗炎药过敏者禁用。

  2.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禁用。

  3.对阿司匹林过敏的哮喘患者禁用。

  4.肝病、肾病及心脏疾病患者禁用。

  5.正在服用其他含有布洛芬或其他非甾体抗炎药，包括服用已知是特异性环氧化酶-2抑制剂药物的患者禁用。除非

    医生建议使用。

  6.既往有与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治疗相关的上消化道出血或穿孔史者禁用。

  7.活动性或既往有消化性溃疡史，胃肠道出血或穿孔的患者禁用。

【注意事项】

  1.本品为对症治疗药，自我用药不宜长期或大量使用，用于止痛不得超过5天，用于解热不得超过3天，如症状不缓解，

    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2.本品最好在餐中或餐后服用。

  3.对本品及其他解热、镇痛抗炎药物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4.第一次使用本品如出现皮疹、粘膜损伤或过敏症状，应停药并咨询医师。

  5.必须整粒吞服，不得打开或溶解后服用。

  6.不得咀嚼或吮吸缓释胶囊，因为这样会破坏其缓释作用。

  7.不能同时服用其他含有解热镇痛药的药品（如某些复方抗感冒药）。

布洛芬缓释胶囊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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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

  9.肠胃病患者使用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10.有下列情况患者应慎用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60岁以上、支气管哮喘（可能引起支气管痉挛）和过敏性疾病患者、

    凝血机制或血小板功能障碍（如血友病或其他出血性疾病）、胃肠道不适、近期进行过胃部手术、溃疡性结肠炎或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心功能不全、高血压、已被告知有动脉狭窄（症状包括运动时小腿疼痛或小卒中

    ）、有系统性红斑狼疮或混合性结缔组织病，免疫系统疾病导致关节疼痛、皮肤改变和其他器官的病症患者（因有

    增加无菌性脑膜炎的风险）。

 11.如出现胃肠道出血或溃疡、肝、肾功能损害、尿液混浊或尿中带血、背部疼痛、视力或听力障碍、血象异常、胸痛、

    气短、无力、言语含糊等情况，应停药并咨询医师。

 12.在有溃疡史、特别是伴有出血或穿孔的患者以及老年患者中，增加非甾体抗炎药的服用剂量会增加胃肠道出血，溃

    疡或穿孔的风险。

 13.与其他非甾体抗炎药相同，长期服用布洛芬会导致肾乳头坏死和其他肾病理变化。在那些肾前列腺素对维持肾灌注

    发挥代偿作用的患者中，已观察到肾毒性。在这些患者中，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可能导致剂量依赖性的前列腺素合成

    量降低，并导致肾血流降低，从而加剧肾脏代偿失调。在肾功能损伤患者、心力衰竭患者、肝功能障碍患者、服用

    利尿剂和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的患者以及老年患者中，发生该反应的风险最高。通常在停止非甾体抗炎药治疗

    后恢复至治疗前状态。

 14.尽可能使用本品的最低剂量及最短治疗时间来缓解症状。布洛芬可能会轻微增加心脏病发作或中风的风险。在采用

    高剂量和长期治疗时，出现这种风险的可能性会增加。

 15.本布洛芬胶囊剂仅适用于成人。12岁以下儿童请勿服用。

 16.准备怀孕的妇女应慎用或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因布洛芬属于非甾体类抗炎药，有可能削弱女性生育力，但停药后具

    有可逆性。                           

 17.勿过量服药，如服用过量或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应立即就医。

 1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19.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20.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物相互作用】

  1.本品与其他解热、镇痛、抗炎药物同用时可增加胃肠道不良反应，并可能导致溃疡。

  2.本品与肝素、双香豆素类（如华法林）等抗凝药同用时，可导致凝血酶原时间延长，增加出血倾向。

  3.本品与地高辛、甲氨蝶呤、口服降血糖药物同用时，能使这些药物的血药浓度增高，不宜同用。

  4.本品与呋塞米（呋喃苯胺酸）同用时，后者的排钠和降压作用减弱；与抗高血压药同用时，也降低后者的降压效果。

  5.布洛芬与氨基糖苷类、糖皮质激素、抗血小板药物如阿司匹林、环孢霉素、CYP2C9抑制剂（如伏立康唑和氟康唑）、

    利尿剂、锂、喹诺酮类药物、齐多夫定、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联合使用已有相互作用的报道，应慎用或在

    医师指导下使用。

  6.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理作用】本品能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具有镇痛、解热和抗炎的作用。且为缓释剂型，可使药在体内逐渐释放。每

 服用一次，可持续12小时止痛。

【贮藏】密封保存

【包装】药用铝箔和聚氯乙烯/聚偏二氯乙烯固体药用复合硬片。

        每板10粒，每盒1板；每板10粒，每盒2板；每板10粒，每盒3板；每板10粒，每盒4板。

【有效期】24个月

【执行标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标准YBH00832022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74172

【修订日期】2022年07月05日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    称：北京红林制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

    邮政编码：101407

    联系方式：010-61669962

    传真号码：010-61669843

    网    址：http://www.osihl.com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北京红林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

    邮政编码：101407

    联系方式：010-61669962

    传真号码：010-61669843

    网    址：http://www.osihl.com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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